关于《沈阳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补助资金
人才专项实施细则》的政策解读
一、依据及目的
为落实《沈阳市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（新修订）》（沈人社发﹝2021﹞19号），促进科技成果在我市转移转化，制定本细则。
支持对象

该细则分别对促进科技成果本地转化三类主体进行补助，分别是：

1.驻沈高校、科研院所本地转化职务科技成果的完成人（团队）；

2.经沈阳市科学技术局备案的技术转移机构的依托单位；

3.经沈阳市技术转移协会备案的技术经纪人。
三、支持标准
1.对于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。对驻沈高校、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在我市转移转化的，按照每年每项实际支付技术合同费用的3%给予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补贴，每人（团队）每年每项最高50万元。
2.对于技术转移机构。对促成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签订技术合同的技术转移机构，每个项目按照企业实际支付技术合同费用的3%给予奖励，每个项目最高50万元。
3.对于技术经纪人。将上一年度绩效评价优秀的技术经纪人评为“服务之星”，评选出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等奖3名、优秀奖30名，分别给予最高10万元、5万元、3万元、1万元奖励。
四、补助形式

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。

五、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应满足条件

1.申报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是驻沈高校、科研院所中具备科技研发能力的科研人员或团队，具有承担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课题研究的经历。

2.申报项目及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名单须在申报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申报。
 3.在申报当年的前两个年度内，已签订技术开发合同、技术转让合同、技术许可合同等，并经我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认定登记，科技成果在我市实现转化。技术合同成交额不低于30万元，每个合同只能补贴一次。

六、技术转移机构应满足条件

技术转移机构指已在市科技局备案，促成我市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签订技术开发合同、技术转让合同、技术许可合同的，且该机构为技术合同的第三方（中介方），并取得了成果中介收入。
七、技术经纪人应满足条件

技术经纪人应该经沈阳市技术转移协会备案，从事技术转移服务，包括挖掘企业需求、技术经纪、技术集成与经营等。 

八、申报主体
申报由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所在高校、科研院所、技术转移机构依托单位、技术经纪人挂靠单位负责组织。

★本细则自2021年8月1日起试行，有效期一年。


